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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各機關地下水使用、監測及管理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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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來水公司 
• 補充自來水水源 

• 依需求建置 

• 數量約400口 

第一含水層 

第二含水層 

第三含水層 

 環保署已於99

年公告「土壤
及地下水監測
資訊整合作業
要點」 

 整合跨部會監
測數據，掌握
全國地下水品
質狀況 

環境保護署 
• 地下水背景及
污染調查 

• 84年開始建置 

• 背景調查監測
453口、污染
調查監測約
1,916口 

 

經濟部水利署 
• 地下水資源開發
與水量評估 

• 81年開始建置 

• 觀測井約761口 

農業委員會 
• 引水灌溉 

• 依需求建置 

• 數量大於2,000口 

2吋或4吋 

淺層監測 
6吋 

分層開篩 

12吋 

全程開篩 



本
署
歷
年
執
行
成
果 

施
政
主
軸 

掌握公共
區域水質 

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
(簡稱土污法)公告 

1.「土污法」修正公告 

2.「土壤及地下水監測
資訊整合作業要點」 

「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檢測土壤及地下
水備查作業辦法」 

修正「地下水水質監
測井設置作業原則」 

高污染潛勢區
域調查與查證 

(迄今) 

工業區土壤及 

地下水品質管理 

自主管理 

資訊整合 
(迄今) (至104年) (迄今) 

 84~91年建置區
域性（即背景
調查）監測井
網 

 91年起迄今定
期水質監測 

 103年辦理背景
水質成因探討 

 90年起陸續辦理加
油站、廢棄工廠、
含氯運作工廠、軍
事營區及民航站調
查與查證 

 累積設置場置性（
即污染調查）監測
井共約1,916口 

 99年起進行地
下水監測資訊
整合作業 

 目前地下水檢
測數據已累積
交 換 約 7 萬
2,236筆 

 100年起推動
事業主管機關
檢測備查作業 

 目前備查監測
井共約 937口
，地下水檢測
數 據 已 累 積
9,233筆 

地下水水質保護歷年執行成果 

 保護公共資源、加強列管事業單位及自主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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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水質保護策略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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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掌握地下水環境品質，維護國民健康，
落實資源永續利用 

整合跨部會資源 

加強地下水水質
監測數據整合 

聯合相關單位地
下水水文地質調
查資訊 

建立預警與 

保護措施 

研析地下水水質趨
勢並建立潛勢分布 

推動環保、農業、
經濟等跨部會地下
水污染預防保護措
施 

強化污染監測 

完備地下水水質監
測井網密度不足區
域之補充建置 

推動地下水三維分
層監測井網聯合監
測 



策略說明 (強化污染監測) 

• 持續完備水質監測井網密度，推動三維監
測井網聯合運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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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補強 

結合水利署觀測井 

推動井網聯合運用 

空間補強 

優先針對井網密度 

不足地區進行建置 

環保署及經濟部水利署地下水監測井分布 



策略說明(整合跨部會資源） 

• 依據歷年土壤及地下水監測數據，結合跨
部會水文地質調查成果，將可提升地下水
污染調查與整治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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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飽和層污染傳輸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
健康風險評估

釐清地下環境機制

地下水流場
及污染範圍推估

地下水污染傳輸與調查示意圖 



策略說明(建立預警與保護措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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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環保單位 
• 持續辦理環境監測調查，檢討各類
標準限值合理性 

• 積極稽查及督導各事業放流水水質 

 農業單位 
• 定期監測以地下水為水源之灌溉水
水質 

• 持續宣導合理化施肥、廢水及廢棄
物妥善處理等 

 經濟單位 
• 輔導產業推動清潔生產與綠色工廠 

• 依據地下水長期水質成果建立潛勢分布，
以推動跨部會水質保護工作 

地下水潛勢分布（以氨氮為例） 

以氨氮項目為例 



未來具體作為 

• 完備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網密度不足區域之
補充建置，推動地下水三維分層監測井網
聯合監測。 

• 加強地下水水質監測數據整合，聯合相關
單位地下水水文地質調查資訊。 

• 研析地下水水質趨勢並建立預警與保護措
施，推動環保、農業、經濟等跨部會地下
水污染預防保護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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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效益 

• 妥善運用既有監測資源，有效撙節監測井
建置與水質檢測經費。 

• 整合各單位地下環境資訊，強化地下水污
染調查與整治成效。 

• 掌握水質變化趨勢與成因，落實跨部會地
下水污染預防保護及源頭管理，以維護國
民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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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 敬請指教 


